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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2017年 4月 10日參考 
 

向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 

對「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及政府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傳譯服務」意見書 

 

1. 在港南亞裔人士的貧窮率高達 23.9%，巴基斯坦裔人士的貧窮率更達 51.1%，由政府提供的

扶貧及支援措施對改善他們的貧窮狀況非常重要。然而，從《2014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

窮情況報告》（下稱「報告」）顯示，南亞裔有兒童住戶 12歲以上貧窮人口使用政府專為少

數族裔而設的支援服務中心或分中心提供的服務的比率非常低，只有 13.9%，尼泊爾裔家

庭更只有 10.2%。有高達 51.4%的上述南亞裔家庭未曾知悉該等中心的服務，而尼泊爾裔家

庭的不知悉率更高達 61.7%。 

 

2. 根據報告顯示，有關公共服務的使用情況，南亞裔有兒童住戶 12歲或以上貧窮人口中，雖

然僅 15.5%表示在使用政府服務時曾遇上困難或未曾使用服務，當中大部分歸因於沒有少

數族裔語言翻譯（48.6%）以及與職員溝通面對困難（46.5%）。而從另一圖表顯示，曾使用

由非政府機構／社區中心提供的免費翻譯服務只有 8.8%，不知悉率亦達 32.9%。 

 

3. 縱觀上述數字，實在令人憂慮政府支援少數族裔的措施是否適切，少數族裔是否獲得公平

獲取公共服務及扶貧措施的機會。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 九龍（下稱「本

中心」）一直服務少數族裔社群，從本中心的服務經驗中，我們發現以下問題：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下稱「支援中心」） 

4. 從 2014年 6月民政事務總署有關「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計劃說明書」文件中可見，

支援中心設立的目的為「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和使用公共服務」，然而，計劃列明的

支援中心「須專門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服務」卻側重於「社區融入」的面向，包括中英

文課程、融入社區計劃、課後輔導班、青少年專設計劃及任何其他支援服務，以助融入社

區，有關「使用公共服務」的部分卻沒有詳細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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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本中心的服務經驗所得，少數族裔在使用公共服務、獲取社會資訊及申請扶貧措施時，

極需支援。特別在申請扶貧措施上，由於不少少數族裔不懂讀寫中英文，難以填寫申請表，

如沒有能操少數族裔語言而能讀寫中英文的工作人員協助，根本不能完成申請程序。可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16年 11月 9日及 2017年 2月 1日回覆尹兆堅議員的查詢時，卻以

「申請上述公共服務及津貼的過程多要求申請人提供其本人及家人的個人資料，民政事務

總署認為不適宜由中心職員代為填寫申請表格」及「為免出現個人資料處理不善、錯誤理

解申請資格及要求或其他錯漏情況」為由，表示「因此中心未有提供此服務，民政事務總

署亦沒有計劃在往後的合約加入此服務要求」，並建議「如少數族裔人士在填寫表格時遇上

困難，可向推行該津貼的部門或受委託專責處理該津貼的非政府機構尋求協助」。 

 

6. 但現實是政府部門鮮與支援中心合作，協助少數族裔填寫相關申請表，少數族裔若要申請

各項扶貧措施，只能到位處不同區域的所屬政府部門申請，而且，根據過往經驗，即使政

府部門使用傳譯服務，也不會安排傳譯員協助填寫申請表。這樣，少數族裔仍會因為缺乏

支援最終難以申請政府資助或其他公共福利。單就學生資助計劃而言，本中心於 2016年 5

月至年 6月期間，進行了「2015/16學年南亞家庭獲取『中、小學生資助計劃資訊』調查，」 

在 13名受訪者當中，絕大部分（94.44%）表示在申請計劃時遇到困難，這些困難包括申請

程序太繁複（68.06%），不諳讀寫中英文（65.28%），可惜，向支援中心求助的受訪者比率

非常低，只有 9.86%。而本中心過去一年亦接獲十多宗錯過申請學生資助機會的求助個案，

累積計算，這些家庭所損失的資助金額達一萬至三萬港元不等。可以想像，這筆資助對貧

困家庭來說，何其重要。 

 

 

政府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傳譯服務 

7. 現時，雖然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致力改善使用傳譯服務的情況，例如公立醫院及診所使用

傳譯服務的總次數每年持續增加，從 2016年 2月 3日食物及衛生局回覆前立法會議員劉慧

卿的問題中，列出了傳譯員平均可以於一小時內到達現場，為有關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

譯服務，至於緊急安排的電話傳譯服務，等候時間平均為 21分鐘。醫院管理局亦為醫院員

工制定傳召傳譯服務的流程指引。另一方面，社會福利署亦已於 2016年 8月向轄下的服務

單位（包括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會保障辦事處），發放一份有關「服務少數族裔人士的備忘

錄」，方便服務單位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服務時作為參考之用。 

 

8. 然而，過往有個案向中心反映，部分政府部門前線員工仍然不知悉有傳譯服務，或不懂傳

召傳譯服務的程序，甚或要求服務使用者自行帶朋友協助。亦有部分前線員工誤以為服務

使用者能使用簡單中或英語，沒有考慮他們會因語言障礙而難以理解繁複的申請程序，因

而沒有為他們提供傳譯服務，以致最終延誤各項申請。因此，一份清晰、劃一和公開的傳

召傳譯服務的流程指引非常重要，而且，前線員工向服務使用者講解傳譯服務時，亦應提

醒他們，為免對政策內容、申請或使用程序及任何資料提供有誤解，服務使用者有權利使

用免費的、由專業傳譯員提供的傳譯服務，並提供少數族裔語言表格供服務使用者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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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國為例，澳洲維多利亞省政府已為各部門制訂全面的「使用傳譯服務」的指引（Using 

Interpreting Services – Victorian Government on Policy and Procedures），當中提及政策目的： 

 

 

 

 

 

 

 

 

 

 
 

有關政府部門安排傳譯服務的指引，包括怎樣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決定安排何種語言

的傳譯服務、對服務使用者拒絕傳譯服務的回應，以及以安排何種形式的傳譯服務的選擇，

均有清晰、詳盡、具體而人性化的指引，值得政府部門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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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google.com.hk/webhp?sourceid=chrome-instant&rlz=1C1LENP_enHK605HK605&ion=1&espv=2&ie=UTF-8#q=Antralia+victoria&* 

 

9. 同時，過往本中心亦曾收到投訴個案，指有政府部門的服務使用者在申請傳譯服務逾 45

分鐘後仍未獲得有關服務。各政府部門除了提供政府部門曾傳召各類傳譯服務的次數之外，

更應提供等候傳譯服務的時間，以作檢討。 

 

10. 因此，本中心要求： 

10.1 民政事務總署於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的服務合約中，加入協助服務對象填寫

申請政府資助表格一項，並為支援中心員工提供適當訓練，以避免少數族裔貧窮住戶

因語言障礙，不能公平地獲取政府資源和資助。 

 

10.2 應制定清晰、劃一和公開的安排傳譯服務程序指引，供各部門前線員工遵行，為有需

要的少數族裔服務使用者提供傳譯服務。指引應特別列明： 

(1) 評估服務使用者是否需要傳譯服務的方法，當中包括列出建議前線員工可提問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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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以何種語言替服務使用者傳譯的方法； 

(3) 列出指引，若服務使用者拒絕傳譯服務，前線員工應怎樣找出服務使用者拒絕的

原因，以釐清服務使用者是否確實不需要傳譯服務。 

 

10.3 於每年的「服務承諾」中，訂明等候傳譯服務的時間，從申請者填寫表格後開始計算，

承諾於指定時間內（例如 15 分鐘）可獲提供電話傳譯服務，以敦促前線員工為少數

族裔服務使用者提供有關服務，如有延誤，各部門應找出原因加以改善。 

 

10.4 加強各部門前線員工使用傳譯服務的培訓，並提高他們的文化敏感度。 

 

 

 

 




